
 

MM/LD/WG/22/3 

原文：英文 

日期：2024 年 8 月 13 日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 

第二十二届会议 

2024年 10 月 7日至 11日，日内瓦 

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的瑞郎数额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背 景 

1. 在 2023年 11月 13日至 17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

法律发展工作组（下称工作组）讨论了文件 MM/LD/WG/21/3“《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

定书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以下分别简称《议定书》和《实施细则》）。 

2. 除其他外，文件 MM/LD/WG/21/3 提出了对《实施细则》第 35 条的修正案。尽管对该条细则

的拟议修正案得到广泛支持，但未能达成共识，工作组同意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拟议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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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3. 为便于工作组讨论，本文件重新介绍了《实施细则》第 35 条的拟议修正案，该修正案转录

于本文件附件。这项提案对马德里体系的用户有利，因为它旨在使马德里体系的应缴指定规费与

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局的直接申请应缴规费进一步统一。 

4. 国际局收到马德里体系用户的投诉，他/她们认为在马德里体系下指定某些缔约方的费用高

于直接向有关主管局提交申请的费用。 

 
1  见文件 MM/LD/WG/21/9第 9段。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adrid/zh/mm_ld_wg_21/mm_ld_wg_21_3.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adrid/zh/mm_ld_wg_21/mm_ld_wg_21_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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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虑到这些投诉，国际局比较了马德里体系被指定最多的缔约方的单独规费数额和国内规

费数额，得出结论认为，汇率波动和目前触发国际局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瑞郎数额的要求，可能对

马德里体系的用户有不利影响。 

6. 《实施细则》第 35 条规定如何计算单独规费瑞郎数额以及何时更新计算结果。本文件建议

对《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c)项和(d)项进行修正，以纠正上述情况。 

计算单独规费瑞郎数额的程序 

7. 根据《实施细则》第 35条第(2)款(a)项，缔约方依《议定书》第 8条第(7)款声明希望收取

单独规费的，必须以其主管局所用币种说明单独规费的数额。截至 2024 年 8 月 3 日，有 72 个缔

约方
2
作出了此种声明。对于所声明的单独规费数额，这些缔约方以后可以根据《议定书》第 8 条

第(7)款声明更改。 

8. 当前述币种不是瑞士法郎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总干事必须按照有关缔约方

依《议定书》第 8 条第(7)款作出声明之日适用的联合国官方汇率，以瑞郎确定单独规费数额。为

此，产权组织总干事使用联合国业务汇率，该汇率联合国每月更新两次。 

因汇率波动而重新计算 

9. 瑞郎与其他币种之间的联合国业务汇率可能随时间增减。相对于确定单独规费数额所用的

汇率，汇率升高将导致瑞郎数额升高，使使用马德里体系的费用升高。反之，汇率降低导致瑞郎

数额降低，使用马德里体系的费用降低。 

10. 《实施细则》第 35条第(2)款(c)项和(d)项涉及确定单独规费瑞郎数额所用汇率的波动。该

条细则规定了重新计算上述数额的两级门槛，规定可以应有关主管局的要求重新计算，也可以由

国际局主动重新计算。 

应有关主管局的要求重新计算 

11. 根据《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c)项，在汇率连续三个月以上高于或低于至少 5%时，缔

约方主管局可以要求产权组织总干事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的瑞郎数额。 

12. 很少有主管局利用这一规定根据《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c)项提出要求。例如，2017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产权组织总干事仅收到三份此类要求。相比之下，对 2023 年 6 月的汇率

情况进行审查表明，20 个缔约方的主管局本可以提出此类要求。 

国际局主动重新计算 

13. 根据《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d)项，在汇率连续三个月以上低于至少 10%时，产权组

织总干事必须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的瑞郎数额。 

14. 产权组织财务司监视联合国业务汇率，一旦达到《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d)项的要

求，产权组织总干事即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的瑞郎数额。例如，2012年 1月至 2023年 6月，产权组

织总干事重新计算了 56 次单独规费瑞郎数额。 

 
2  《议定书》在卡塔尔生效的日期。 

https://treasury.un.org/operationalrates/OperationalRat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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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波动对马德里体系用户的影响 

15. 近年来，由于瑞郎与某些币种之间的汇率波动缓慢，导致最近的汇率与确定单独规费瑞郎

数额所用汇率之间的差异长期低于触发国际局重新计算的门槛。有些币种的差异高达 9%，有关主

管局可能不知道可以要求重新计算。 

16. 上述情况对马德里体系的用户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与缴费时适用的联合国业务汇率相

比，他/她们必须支付相对较高的瑞郎金额。当单独规费数额较高时，差额可能会很大。 

《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C)项和(D)项的拟议修正案 

17. 本文件建议修正《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d)项，要求产权组织总干事在汇率连续三个

月以上低于至少 5%时，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的瑞郎数额。 

18. 拟议修正案将降低触发国际局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瑞郎数额的门槛，对马德里体系用户有

益，从而确保用户支付的数额接近于他/她们直接向有关主管局提交申请时支付的数额。 

19. 作为相应修正，本文件建议修正《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c)项，继续规定在汇率连续

三个月以上高于至少 5%时，主管局可以要求产权组织总干事重新计算单独规费的瑞郎数额。国际

局可以在《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c)项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时通知各局。 

20. 《实施细则》第 35 条的拟议修正案不会对缔约方产生负面影响。修正案涉及国际局的实

践，特别是产权组织财务司的实践，财务司已经在监测汇率波动，确定在哪些情况下必须由国际

局主动重新计算，或者主管局可以要求重新计算。 

21. 拟议修正案不仅将维持马德里体系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对用户的成本效益，还将确保缔

约方继续收到依《议定书》第 8 条第(7)款所作声明中说明的单独规费对应数额，从而吸引更多的

用户，提高马德里体系用户和缔约方双方的总体满意度。 

22. 建议《实施细则》第 35 条第(2)款(c)项和(d)项的拟议修正案于 2025年 11 月 1 日生效。 

23. 请工作组： 

(i) 审议本文件中的提案；并 

(ii) 建议马德里联盟大会按本

文件附件中所提出的内容，或者

以经修正的形式，通过《实施细

则》第 35 条第(2)款(c)项和(d)

项的拟议修正案，2025 年 11 月

1 日生效。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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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实施细则 

于 20242025年 11 月 1 日生效 

[……] 

第 35 条 

缴费币种 

(1) ［必须使用瑞士货币］所有依本实施细则应缴费用均应以瑞士货币缴与国际局，而无论在

由主管局缴纳规费时，该局代收的规费是否可能为另一种货币。 

(2) ［以瑞士货币确定单独规费数额］ 

(a) 如果缔约方依议定书第 8 条第(7)款(a)项作出声明要求收取单独规费，向国际局说明

该单独规费数额时应使用其主管局所用的币种。 

(b) 如果本款(a)项所述声明中说明规费的币种不是瑞士货币，总干事应在与该有关缔约

方的主管局协商后，依据联合国官方汇率以瑞士货币确定单独规费数额。 

(c) 如果连续 3 个月以上，瑞士货币与缔约方指明单独规费数额的另一币种之间的联合国

官方汇率，比最后一次以瑞士货币确定该单独规费数额时所适用的汇率高于或低于至

少 5%时，该缔约方的主管局可要求总干事按提出请求日期的前一天实行的联合国官方

汇率以瑞士货币确定新的单独规费数额。总干事应照此办理。新的规费数额应自总干

事确定的日期起适用，但条件是该日期须为上述款额在公告上公布日期之后一个月以

后及两个月以内的某一日期。 

(d) 如果连续 3 个月以上，瑞士货币与缔约方指明单独规费数额的另一币种之间的联合国

官方汇率，比最后一次以瑞士货币确定该单独规费数额时所适用的汇率低于至少 105%

时，总干事应按现行的联合国官方汇率以瑞士货币确定新的单独规费数额。新的规费

数额应自总干事确定的日期起适用，但条件是该日期须为上述款额在公告上公布日期

之后一个月以后及两个月以内的某一日期。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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